
电商法对电子商务经
营者、电子商务合同的
订立与履行、电子商务
争议解决、电子商务促
进和法律责任这5个
方面做了规定，是电子
商务领域的一部基础
性的法律。自 2016
年12月首次提交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电商
法经过4次审议，3次
向社会公布法律草案，
充分听取和研究了各
方面的意见建议，终于
在 8 月 31 日获得通
过，将从明年1月1日
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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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跃梅

一手要项目、一手“转包”

“分包”的现象，在科研领域也

时有发生。当前，科研“以项目

论成败”的导向使得科研人员

不得不积极争项目、囤项目，干

不完再分包出去；一些学阀垄

断大项目，充当项目“二传

手”；甚至个别科研人员在项目

中“藏猫腻”，通过假分包、假

外包，虚报劳务费等方式违法

套取项目资金。这样的现象着

实让人感叹，严肃的科研项目

成了“唐僧肉”，如何能保证科

研的效果。

《科技日报》评论称，科研项

目是有明确的目标或目的，必须

在特定的时间、预算、资源限定

内，依据规范完成。设立科研项

目具有强烈的目标导向，就是为

了出研究成果，解决现实中尚未

解决的科研难题，是非常严肃、

严谨的事情。

然而现实中，一些科研人员

却打起科研项目经费的歪主意，

把科研项目当成了生意来做，不

管时间、精力、能力是否扛得起，

先拿下来再说，然后再当“二传

手”“分包”、套取项目资金……

久而久之，科研人员“富者有弥

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

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

耕”。这完全背离了科研项目设

立的初衷。

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科研

管理系统有较多漏洞待补齐。

可是现实却一再告诉我们，如果

对每个科研环节都死死地盯

着，会导致科研人员亦步亦趋、

不胜其烦，天天和表格、材料打

交道，根本没时间专心做研

究。如果对科研项目采取“无

为而治”，又会导致一些科研人

员钻空子、走歪门邪道，通过

“捷径”轻而易举拿到科研项目

和经费。

那么，面对科研项目领域

出现的诸如“二传手”“外包”等

现象，该如何应对？严厉打击

是必须的，但要注意方法，不能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设计出

更多的条条框框，最后成了少

部分科研人员“生病”，全部的

科研人员来“吃药”。这显然与

目前国家给科研人员“松绑”的

大方向不相符。

但是，无论怎样对科研人

员“松绑”，对科研人员的诚信

建设不能“松绑”，要让科研诚

信成为科研人员心中紧绷的一

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对那

些发现问题的科研人员，不能

轻描淡写、听之任之，要追究责

任、严肃处理，使得“动歪脑筋”

的成本大大增加，从而在科研

领域、科研人员以及全社会形

成强大的威慑力。

如今，科研人员迎来了黄

金时期。在这个时期，不要被

“黄金”蒙蔽了双眼，将本来崇

高的事业庸俗化，而是要利用

国家提供的各项优厚条件，通

过自身的努力，为社会创造更

多的价值。

诚信建设不能“松绑”科研项目转包分包“该治”

电商法让网上生活更有保障
□ 王 萌

买到假货投诉无门、预缴

押金难以退还、搭售商品防

不胜防、给出差评被商家骚

扰……网络消费中，消费者

难免遇到这些糟心事儿。日

前通过的《电子商务法》（以

下简称电商法），对这些问题

都作出明确规定。

自2016年 12月首次提交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电商法

经过4次审议，3次向社会公布

法律草案，充分听取和研究了

各方面的意见建议，终于在8

月31日获得通过，将从明年1

月1日起施行。电商法共7章

89条，旨在充分保障各方主体

正当权益，有效维护市场秩序

和公平竞争，让网上生活更有

保障。

加强对消费者保护力度

电商法的审议进程一直受

到各界广泛关注，此次正式成

为法律，被媒体评价为“电商野

蛮生长时代终将结束”。业内

人士表示，与其他各国电商法

律法规相比，我国的电商法格

外重视规范平台交易秩序与保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尹中卿指出，这些年

的实践证明，在电子商务有关

三方主体中，最弱势的是消费

者，其次是电商经营者，最强

势的是平台经营者，所以电商

法在均衡地保障电子商务这

三方主体的合法权益时，适当

加重了电子商务经营者，特别

是第三方平台的责任义务，适

当地加强对电子商务消费者

的保护力度。

安全是第一要义，如何加

强保护消费者人身安全？电商

法规定，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

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电商平台

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

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

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依法

承担相应的责任，情节严重

的，将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

以下罚款。

网购遇假货一直是消费者

的心头之痛，买到假货谁来担

责？电商法规定，电子商务平

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

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

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

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

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

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

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此外，电商法还对电商平

台经营者身份核验、恶意搭售、

消费者押金退还、消费者评价

等方面作出规定。

“电商法的许多规定，如建

立健全信用评价制度、建立

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履行环

境保护义务等，都有利于保

护消费者权益，履行社会责

任。”京东集团法律研究院院

长丁道勤说。

规范电子商务市场秩序

近年来，中国电子商务快

速发展，2017年交易额接近30

万亿元。虽然规模大、增长快，

但电商行业暴露的问题不可忽

视。法律如何界定各方责任、

规范行业发展，备受关注。

电商法对电子商务经营

者、电子商务合同的订立与履

行、电子商务争议解决、电子

商务促进和法律责任这5个方

面做了规定，是电子商务领域

的一部基础性的法律。丁道勤

认为，电商法坚持问题导向，

从制度上规定平台经营者、平

台内经营者的义务，对保护各

方主体权益作了很多有益的

探索。

比如，针对网上假货、高仿

品泛滥的情况，电商法不断细

化知识产权保护规则；针对电

商竞价排名乱象，电商法增加

“对于竞价排名的商品或者服

务，应当显著标明‘广告’”的规

定；针对卖家擅自删差评现象，

电商法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

者不得删除消费者对其平台内

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的

评价；针对微商交易维权困难，

电商法将微商纳入电子商务经

营者范畴，消费者维权有法可

依……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旭东

认为，电商法对规范电子商务

行为会起到非常具体而直接的

作用，对电子商务主体的设立

行为和终止行为、一般性经营

行为等进行了调整和规范，能

有效维护各方合法权益，规范

电子商务市场秩序。

应随环境变化适时修改

电商法的诞生，不仅在于

规范电商产业、遏制违法行

为 ，更 在 于 营 造 有 利 于 推

动电子商务良性发展的市场

环境。

尹中卿表示，目前我们国

家电子商务正处于蓬勃发展的

时期，渗透广、变化快，新情况、

新问题层出不穷，在立法中既

要解决电子商务领域的突出问

题，也要为未来发展留出足够

的空间。

电商法的落地对于整个行

业而言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

义。如何让电商法更好促进电

商产业健康发展？专家指出，

电商法要随着市场环境变化而

适当调整。

赵旭东表示，电商法具有

很强的实践性，目前这个法律

文本适应了当前电子商务发展

的情况。他同时指出，中国电

子商务还在高速发展之中，随

着电子商务出现新的问题，这

部法还要有适时修改。

“法律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操作指南，具体实施有待未来

配套法规的明确。”丁道勤建议

尽快出台法律实施细则，比如

现在电商逃税漏税问题比较严

重，后续如何解决这一情况，很

值得期待。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研究员周汉华认为，数字经济

是一个日益庞大的体系，要关

注政府和平台、平台和平台、

平台和消费者之间的多重法

律关系。电商法的出台仅仅

是一个开始，未来数字经济

领域的立法进程仍然任重而

道远。

8 月 27 日下午，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

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

委副主任委员徐辉作的关于

电子商务法草案审议结果的

报告。（资料图片）

刘 震 摄


